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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扮靓平安法治乌海”系列报道——

以法之名撑起一片蔚蓝晴空
乌海市深入推进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改革

每个未成年人的心里

都藏着一个无法想象的世

界，每个未成年人的梦里

都住着一个无法超越的自

己。有人说，之所以被称

为未成年人，之所以要保

护未成年人，是因为他们

心智尚未成熟。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道

社会命题，它是社会治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

多少年来，营造安全、健

康、快乐的成长环境，是全

社会的共同心声。

乌海市两级法院以服

务社会为己任，以群众关

切为导向，聚全院之智打

造未成年人专业团队，汇

全院之策创新未成年人审

判方式，举全院之力探索

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持续

推进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

判改革，全力构建未成年

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新

格局。

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用行维护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乌海市两级

法院为未成年人保护撑起

了一把“法治之伞”。

敢于创新
迈出未成年人审判新步伐

未成年人审判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业务
领域，看似简单却并不简单，看似寻常却并
不寻常。这里有情与法的碰撞，这里有公与
私的交错，牵动着每一个人，承载着每一个
家庭。

4月18日，随着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终审判决，不满8周岁的乐乐状告学校、同学
一案画上句点。这起发生在学生与学校之
间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在事发
一年半后终于尘埃落定，学校因未能尽到教
育、管理、保护职责承担主要责任。

案件的成功审结，让受伤的乐乐及其亲
属得到了些许安慰，也让担责的学校付出了
应有代价。值得一提的是，该起案件也因此
成为未成年人案件合议庭成立后乌海中院
审理的第一起民事纠纷。

未成年人案件合议庭是乌海中院为推
进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改革而迈出的新
步伐。

为了切实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
防工作，不断提升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能力，
乌海中院勇于探索，有益创新，于2022年11
月制定《关于成立“未成年人案件合议庭”的
工作意见》，决定在全市两级法院成立未成
年人案件合议庭。

未成年人案件合议庭将与未成年人权
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关系密切的涉及未成年
人的刑事、民事及行政诉讼案件纳入受案范
围。未成年人案件合议庭包括专门审理涉
及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团
队或法官。

成立未成年人专业审判队伍，探索符合
未成年人司法规律的审判方式，这一创新举
措为加强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为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营造
了良好的法治环境。未成年人案件合议庭
由从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时间较长、具有心
理服务资质、高学历精英组成，实现了法官、
法官助理、书记员1:1配备。

未成年人案件合议庭集中挂牌成立后，乌
海市两级法院针对涉未成年人案件的特点和
规律，加强分析研判，找准问题所在，依法严惩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行为，妥善审理涉未
成年人民事纠纷案件，始终坚持对未成年人的
特殊保护、优先保护，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

据悉，未成年人案件合议庭成立以来，
共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220件。

关注未成年人，让未成年人的世界纯洁
明净；保护未成年人，让未成年人的成长快
乐无忧。未成年人案件合议庭，为推进未成
年人案件综合审判改革注入了强劲动能。

勇于探索
擘画未成年人保护新蓝图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系统
工程，需要社会高度关注，需要全民积极参
与。有时，一起小案件可能会形成热点，冲
上热搜，引发大流量，刷爆互联网，可谓案
小事不小，案小责任大。

2022 年 5 月 25 日，一次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活动在乌海中院如期举行，首批“平安
万家”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站成功揭牌。自
此，乌海中院民事审判第一团队作为工作
站点开始发挥职能，用法治力量守护民生
福祉。

建立“平安万家”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站
是有效提升妇女儿童维权能力和水平，形
成维权工作合力的一项创新举措。

为了进一步打通部门间、行业间妇女
儿童维权工作壁垒，实现阵地联建、资源整
合、信息共享，有效保障妇女儿童在各领域
的合法权益，2022 年 4 月，乌海中院联合妇
联、检察院、司法局等相关部门决定建立乌
海市首批“平安万家”妇女儿童维权工作
站。

“平安万家”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站以全
心全意服务妇女儿童为宗旨，充分发挥综
合治理、信访接待、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
治宣传、疾病救助、心理咨询等职能，加强
部门沟通协作，形成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网
络。

在日常工作中，“平安万家”妇女儿童
维权工作站负责搜集妇女儿童权益类案件
线索；对拐卖妇女儿童、性侵未成年人、家
庭暴力等情况，发现后第一时间报告；对涉
及妇女儿童敏感舆情，科学研判、适时发
声，并协调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妥善处
理。

乌海中院民事审判第一团队以此为契
机，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动协作，形成妇女
儿童维权工作机制，并在具体工作中，注意
调整审理方式，注重心理疏导、情感沟通，
有效保障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工作站建立以来，我们大力发挥‘法
院+’化解矛盾新模式，积极拓展家事审判
调解新方法，不断从源头上减少家事纠纷，
全力做好‘家’文章。”乌海中院民事审判第
一团队负责人周敬说，民事审判第一团队
长期致力于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护，尤其
在办理离婚案件时，始终坚持“未成年人利
益最大化”原则，充分尊重未成年人意愿，
并对未成年人适时进行心理疏导。

关爱未成年人，给他们采撷一缕明媚
阳光；守护未成年人，给他们撑起一片蔚蓝
晴空。“平安万家”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站，为
提升妇女儿童的安全感汇聚了温暖力量。

勤于实践
谱写未成年人权益新篇章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社会治理不
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事事关乎民心，件
件连接民意。当没有监护人的未成年人遭
受刑事犯罪后，当监护人已经或可能侵害
未成年人权益时，谁来为未成年人止痛疗
伤？谁来为未成年人声张正义？

现在，乌达区人民法院给出了答案：由
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代表国家为未成年人
发声！

7 月 20 日，一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在
乌达区法院开庭审理，乌达区民政局工作
人员刘晓静作为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参与
诉讼，并发表意见。

随着案件的成功审理，标志着乌达区
法院率先适用的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制度
正式落地乌海。与此同时，该案成为我区
引入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制度办理的第一
起案件。

“这是一次关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有益探索。”乌达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副
庭长李健说，今年以来，法院根据《未成年
人保护法》六大保护体系，加强与民政等部
门的联系，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凝聚
共识，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6 月 2 日，乌达区法院与乌达区民政局
等8家单位出台了《关于实施未成年人权益
代表人制度的意见（试行）》，就未成年人权
益代表人的选任条件、工作职责等进行了
明确。其中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后，由乌
达区未保办（乌达区民政局）指派未成年人
权益代表人及时接洽未成年人，并了解未
成年人的诉求；搜集与案件审理相关的信
息，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及时帮助申请
法律援助；根据人民法院的通知按时出庭，
庭审时发表意见，并在判后参与救助。

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通过庭前、庭后
了解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心理救助，并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帮扶，切切实实维护了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权益代表
人制度，让未成年人的“声音”在法庭响起、
诉求被如实表达、权益被合法保护。

作为乌达区首位未成年人权益代表
人，刘晓静说：“通过精神上帮扶、物质上帮
助，我们会为未成年人筑起一道安全屏
障。”

传递司法温情，以法之名实现未成年
人最大利益；厚植为民情怀，以爱之名照亮
未成年人前行之路。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
制度，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播种了灿
烂明天。

（梁瑞虹）

开展主题普法教育活动。 杨喻哲 摄

深入校园宣传法律知识。杨喻哲 摄


